
国务院关于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（2010-2020 年）

的批复 

 

国函〔2010〕69 号 

  

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、环境保护部、水利

部、农业部、林业局: 

 

林业局《关于报请审批〈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（2010-2020 年）(修改稿)〉的请

示》林规字〔2010〕21 号)收悉。现批复如下: 

 

一、原则同意林业局组织编制的《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（2010-2020 年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纲要》)，请你们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二、《纲要》实施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科学发展

观。坚持严格保护、积极发展、科学经营、持续利用的方针，统筹协调林地保护与利用的

关系，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、经济和社会效益，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 

 

三、要通过实施《纲要》到 2020 年，全国森林保有量确保达到 22300 万公顷以上，比

2005 年增加 4200 万公顷左右，比 2010 年增加 2230 万公顷左右;2011 一 2020 年征占

用林地总额确保控制在 105.5 万公顷以内。森林蓄积量力争达到 150 亿立方米以上，比

2005 年增加约 23 亿立方米左右，比 2010 年增加约 12 亿立方米左右;林地保有量力争

达到 31230 万公顷;现有乔木林地的林地生产率力争达到 102 立方米/公顷;重点公益林地



和重点商品林地比率分别力争达到 40%和 16.1%。 

 

四、要严格保护有林地和生态脆弱地区的灌木林地，严厉打击毁林开垦和违法占用林地，

防止林地退化。通过生态自我修复和加大对石漠化沙化土地、工矿废弃地、生态重要区域

的治理力度，有效补充林地数量。采取重点生态工程带动、激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等措

施。在宜林荒山(沙)荒地上造林绿化，恢复植被。 

 

五、要加大投入力度，加强政策扶持和科技支撑，提高森林经营水平，挖掘林地增产增收

潜力，优化林地结构。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别化保护利用政策和经济调控手段，建立林地质

量评价定级制度，分区、分类、分级确定林地保护利用方向、重点、政策和主要措施。引

导节约利用林地，限制工矿开发占用林地，规范商业性经营使用林地，保障林业重点生态

工程、重点公益林、木材及林产品生产基地的林地需求。 

 

六、严格实施林地用途管制，严禁擅自改变林地性质和范围。严格控制建设项目使用林地

的规模，国家每 5 年编制或修订一次征占用林地总额，并按年度分解到省(区、市)。实行

森林面积占补平衡。 

 

七、完善规划体系，分级编制图家、省、县三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，下一级规划应根据上

一级规划编制，并与主体功能区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做好衔接。省、县两

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要经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。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。严禁擅自修改林

地保护利用规划，确需修改的要报原批准机关批淮。 

 

八、继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，提高广大农民保护林地和发展森林的积极性。统筹开展

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，切实落实国有林地保护利用责任。将森林保有量、征占用林地

定额作为政府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，建立并落实考核体系和考核办法。加强林地林权管

理，建立稳定的投入机制，加强基础建设，提高林地保护利用调控能力。 

 



《纲要》的实施对于保护和利用林地将起到重要作用，各地方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、加

强领导、密切配合，认真分解、落实《纲要》提出的各项任务和措施，加强监督检查，建

立科学的监测、评估、统计机制，扎实推进各项工作，确保《纲要》顺利实施。 

 

 

 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

 

二 O 一 O 年七月二十五日 

  
 


